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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河北煤矿安全监察局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北煤炭科学研究院、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工程大学、河北煤矿

安全监察局、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建功、杨忠东、周德昶、李玉宝、高会春、啜晓宇、左建平、刘正林、赵

立松、卢钢、刘艳、孙新博、孟凡岭、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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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规范微震监测数据采集系统构建的工作过程，加强作业质量的管理，确保系统各组件运转正

常，促进水害防治微震监测专业化、科学化、集约化、产业化，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发布实施，旨在规范微震采集设备安装及数据采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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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水害微震监测数据采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微震数据采集系统构建、系统校正的相关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开采煤层受顶板水或底板高承压含水层水威胁，存在突水危险的矿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标准及考核评级办法（煤安监行管〔2013〕1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矿井水害微震监测技术 

在煤矿突水相关的煤矿动力灾害分析、监测及预警过程中，通过高灵敏度的检波器感知岩石破裂

或即将破裂产生的微小震动，将这些震动解码为有效的数字信号，进行微震事件的时空定位和震源机

制研究，表征突水、构造活化、围岩运移及矿压显现等规律。 

3.2  

微震事件 

运用矿井水害微震监测系统监测到的岩石破裂或即将破裂发生的能量集中释放的小震级地震活

动，且震级在-3～+3级。 

3.3  

高承压含水层 

静水压力大于 5 MPa的承压含水层。 

4 微震数据采集系统构建 

4.1 微震数据采集设备 

4.1.1 采集设备包括检波器、数据采集分站、主服务器、电缆、光缆等。 

4.1.2 检波器包括单分量和三分量两种（频率范围 4.5 Hz～1500 Hz，灵敏度 86.6 V/m/s～200 

V/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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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系统布置选点 

4.2.1 综合分析采区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以及采掘影响等因素，确定重点监控范围。 

4.2.2 分析巷道环境条件、支护条件、回采影响等因素，确定检波器及分站布置位置。 

4.3 检波器布置 

4.3.1 布置原则 

a) 井下微震检波器优先采用全包围式布置方式，以监测目标区域为中心在四周巷道布置微震检

波器； 

b) 检波器间距控制在 80 m～150 m 范围内，均匀布置； 

c) 检波器底部标高高差不小于 3 m；  

d) 检波器埋设在专用钻孔内，底端朝向监测区域，与围岩耦合接触； 

e) 埋设深度大于巷道松动圈破坏范围； 

f) 检波器空间位置不在一个水平面或一个岩层层位，形成一个空间、立体监测网络。 

4.3.2 检波器安装 

a) 准备检波器安装所需物品，包括安装杆、工具刀、防水胶带、纸杯、锚杆树脂、水泥等； 

b) 施工检波器钻孔，测量钻孔坐标等参数，清理孔内岩石残屑，检查钻孔是否堵塞、孔壁是否

光滑、孔深是否到位等； 

c) 用安装杆对钻孔进行探孔； 

d) 用安装杆将检波器推送到孔底，保持三分量检波器推送过程中不发生旋转；   

e) 在钻孔底部灌入水泥，使检波器与孔底围岩耦合接触，黏结牢固。 

4.3.3 敲击试验 

检波器安装完毕，在每一个检波器孔口连续敲击 5 次以上，通过便携式数据采集分站检查检波器

能否记录到有效波形。 

4.4 采集分站布置  

4.4.1 井下采集分站安装应选择在围岩稳定的巷道、硐室。适用环境条件： 

a)  环境温度： 0℃～+40℃； 

b)  平均相对湿度：不大于 95%（＋25℃）； 

c)  大气压力：80kPa～106kPa； 

d)  无显著振动和冲击的场合； 

e)  无破坏金属和绝缘材料的腐蚀性气体，无直接滴水、淋水的场合； 

f)  环境噪声≤75dB； 

g)  无电磁干扰。 

4.4.2 采集分站与检波器间距不大于 1000 m。 

4.4.3 采集分站采用井下电源供电，额定工作电压：AC 100 V～240 V；输入视在功率：≤100 VA。 

4.5 井下数据采集系统构建 

4.5.1  井下数据采集系统由 3～6个采集分站、18～36 个采集通道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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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井下选用三芯、九芯通讯电缆和四芯以上光缆，按照《煤矿安全规程》及《煤矿安全质量标准

化标准及考核评级办法》要求铺设线缆，每隔 200 m 预留 10 m 富余线缆。 

4.5.3 线缆远离机电设备和高压电缆，避免过往行人、矿车设备刮蹭破坏，线缆穿过风门、硐室时用

塑料管或垫皮保护，线缆连接端口采用防爆型接线盒连接。 

4.5.4 检波器通过通讯电缆与井下数据采集分站连接，测量采集分站相应通道的回路电阻，速度型传

感器电阻范围为 2 kΩ～4 kΩ，确定检波器与相应通道连接正常。 

4.5.5 采集分站通过光缆接入井下环网。将监测数据实时传输到地面主服务器进行分析、处理。 

4.6 数据传输 

4.6.1 微震信号传输过程为：检波器接收信号，通过通讯电缆传输至采集分站，再通过光缆接入井下

环网，将信号传输至地面，通过远程传输方式将信号传输至主服务器（数据中心）。 

4.6.2 地面数据传输可采用运营商物理网络、3G/4G 无线网络和集团公司内部局域网络三种方式。 

4.7 通讯测试 

4.7.1 采集分站与采集主机通讯，进行数据传输测试，确定采集主机 IP地址，保持采集分站和主机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 

4.7.2 通讯需经过井下环网网闸，配置网闸数据端口号、访问方向等。 

5 系统校正 

5.1 坐标测量 

测量钻孔孔口所在位置的精确坐标及钻孔方位、倾角、深度，换算成检波器空间坐标录入系统；

设计校正炮位置，记录三维坐标。 

5.2 采集分站时间同步 

系统采用北斗或 GPS时间同步，地面授时服务器通过光缆与井下采集分站串联连接，保持各分站

与主服务器时间同步。 

5.3 系统标定 

5.3.1  采用井下校正炮方式进行系统标定。  

5.3.2 校正炮钻孔布置在监测区域煤层或顶、底板一定范围内。 

5.3.3 药量以各个检波器都能收到震动信号为宜，要求不少于 300 g，炮孔深度大于 2 m，炮泥封堵

孔口，炮孔设计及放炮过程满足《煤矿安全规程》要求。 

5.3.4 校正炮数量大于 5 个。 

5.3.5 起爆点作为已知点震源，通过反演计算、分析，建立地层速度模型。 

5.3.6 系统运行期间，每半年做一次系统校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